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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安办发〔2016〕11号
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清明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现将自治区安委办《关于做好清明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新安办发电（2016）11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要求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加以落实，切实做好清明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，突出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工作，严格落实领导带班、 值班和事故报告制度，认真研究制定保障清明节期间安全生产防范措施，做到任务明确，责任到人，措施到位，有效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。
附件: 关于做好清明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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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6年3月25日印
共印：汉文5份
克拉玛依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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